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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县教育体育局嵩县纸房镇朱王岭专门
教育学校改造项目

施工合同

嵩县教育体育局监制



1

施工合同

发包方（全称）： 嵩县教育体育局

承包方（全称）： 洛阳砼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7-0201），遵循平等、自愿、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嵩县教育体育局嵩县纸房镇朱王岭专

门教育学校改造项目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嵩县教育体育局嵩县纸房镇朱王岭专门教育学校改

造项目

2.工程地点：嵩县纸房镇朱王岭村

3.工程内容：主要新建部分钢结构工程，改造室内、外墙面，地

面；改建室外景观及附属安装工程等内容。

4.工程承包范围：

本项目招标文件、施工图纸、答疑及工程量清单所包含的全部内

容。

二、合同工期

开工日期： 2025 年 4 月 11 日。竣工日期： 2025 年 5 月 10

日。工期总日历天数：30 日历天。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合

格）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

合同价为：人民币（大写）叁佰柒拾叁万陆仟伍佰元整（¥3736500.00

元）。

五、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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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价加变更签证，若因工程设计变更（必须经设计、监理及甲、

乙双方同意，增加、减工程报教育体育局批准后方能实施），按实际发

生的工程量以实结算，最终工程款以审计价为准。

六、项目经理

承包人项目经理： 王晓毅 联系电话：13083655344

七、双方承诺

发包人：

（1）在项目开工前将施工用水、电力等施工所必需的条件接至施

工现场内；

（2）保证向承包人提供正常施工所需要的进入施工现场的交通条

件；

（3）协调处理施工现场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古

树名木的保护工作；

（4）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协调督促承包人按照合同

约定时间及时开工，负责对本校师生的安全教育，对本工程的进度、

质量、材料购置、安全保障等进行监督检查。

（5）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及时支付合同价款。

（6）按合同约定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承包人：

承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并履

行以下义务：

（1）办理法律规定应由承包人办理的许可和批准，并将办理结果

书面报送发包人留存；

（2）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完成工程，按施工规范组织施工，确

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并在保修期内承担保修义务；

（3）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采取施工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办理

工伤保险，确保工程及人员、材料、设备和设施的安全；

（4）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施工进度要求，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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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施工措施计划，并对所有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和安全可靠

性负责；

（5）在进行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时，不得侵害发包人与他人使用

公用道路、水源、市政管网等公共设施的权利，避免对邻近的公共设

施产生干扰。承包人占用或使用他人的施工场地，影响他人作业或生

活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6）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

（7）采取施工安全措施，确保工程及其人员、材料、设备和设施

的安全，防止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承担施工中发

生的安全事故责任；

（8）将发包人按合同约定支付的各项价款专用于合同工程，按时

交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和农民工工资预存金及时支付其雇用人员工资，

并及时向分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9）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编制竣工资料，完成竣工资料立卷

及归档，并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竣工资料的套数、内容、时间等要

求移交发包人；

（10）严格按照图纸施工，未经主管单位许可，禁止增加、减少

工程量。

（11）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八、拨款方式

按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工程竣工验收前支付合同金额的 80%，

审计决算后，按审计金额全额支付剩余工程款。

九、工程质保

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 50

年；

(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

漏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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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 个采暖期、供冷期；

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建设工程承包

单位在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质

量保修书。

十、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

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一、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合同一式 伍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 壹 份，承包

人执 叁 份，主管单位执 壹 份。

发包方(公章)： 承包方（公章）：

单位地址：嵩县迎宾街 5 号 单位地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洛阳片区高新区延光路 8 号 1

幢 202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MA9GMM1N23

法人(授权代表)(签字):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嵩

县支行

账号名称：洛阳砼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嵩

县第三分公司

账 号：41050168750800001740

法人(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方式：

签定时间：2025 年 4 月 10 日 签定时间：2025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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